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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现

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股东”）请提前十五分钟进入会场，办

理登记手续，领取会议资料，由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二、股东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及其股权额不记入表决数。特殊情况

应经股东会工作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数。

三、为保证本次股东会的正常秩序，除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福建海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

师及公司董事会认可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

四、公司董事会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为原则，认真履行有关职责。全体参会人员应自觉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履行法

定义务。现场会议开始后，请股东将手机调至无声或振动状态，谢绝个人录音、

录像及拍照，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五、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

项权利。拟在股东会上发言的股东，需在股东会工作组处领取《股东发言登记表》，

填写后交与股东会工作组人员。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

扼要，发言时应当先介绍姓名或股东单位，每位发言时间不超过 3分钟。由于本

次股东会时间有限，公司不能保证填写登记表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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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顺序按照登记时间先后安排。在股东会进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发言。若

股东违反上述规定，股东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六、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所提问题。对于与本次

股东会议题无关或可能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及/或内幕信息，损害公司、股东共

同利益的提问，主持人或其指定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七、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以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对表决票中表决

事项，发表以下意见之一来进行表决：“同意”、“反对”或“弃权”。

现场投票：每项议案逐项表决，请股东在表决票上逐项填写表决意见，未填、

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视为“弃权”；

网络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通过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行使，

如出现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八、公司不向参加股东会的股东发放礼品，不负责安排参加股东会股东的食

宿和接送等事项，以平等对待所有股东。

九、本次会议由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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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程安排

一、会议召开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2026年 6月 29日 14:30

（二）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 23号升龙环球大厦 42层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曾而斌先生

（五）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六）网络投票起止日期：自 2026年 6月 29日至 2026年 6月 29日

（七）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八）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九）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2026年 6月 22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会；

2、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程

（一）参会人员登记、领取会议资料并入座；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向股东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

表股份数，介绍现场会议参会人员、列席人员；

（三）推选股东会计票人、监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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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读并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与租赁公司开展船舶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

（五）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

（六）主持人及其指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回答问题；

（七）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八）计票人、监票人统计表决票数，并宣读议案的现场表决结果；

（九）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十）复会，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

（十二）主持人宣布股东会结束。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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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与租赁公司开展船舶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并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拟与租赁公司开展船舶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并提供担保。具体内

容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6年1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投资建造多用途重吊船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船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国际”）使用不超过9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投资建造3艘62,000

DWT多用途重吊船，并与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签订建造船舶合同。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造多用途重吊船的公告》。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投资建造多用途重吊船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海通国际使用不超

过12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投资建造4艘62,000 DWT多用途重吊船，并与泰州口

岸船舶有限公司签订建造船舶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造多用途重吊船的公告》。

为提高资本利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进一步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动力，公

司拟调整优化投资方式，以投资建造的2艘多用途重吊船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5,688.20万美元，租赁期

限自船舶交付起12年；拟调整新造5艘多用途重吊船的投资计划，将其中3艘多用

途重吊船的建造船舶合同转让予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2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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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重吊船的建造船舶合同转让予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子公

司将分别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后续以经营性租赁方式使用该5艘重吊船，租赁期

限自船舶交付起12年。

上述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将由公司为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2.84亿美元，并由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董事

长戚文川及董事、总经理张涛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大西宁海运有限

公司100%股权、大兰州海运有限公司100%股权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质押，用于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此外，上述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

业务将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西宁海运有限公司、大兰州海运有限公司、大拉萨

海运有限公司、大太原海运有限公司、大澳门海运有限公司、大银川海运有限公

司、大昆明海运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固定租金不超过

1.39亿美元，浮动租金与指数挂钩。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实际对上述被担保方

提供过担保。

公司于2026年6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与租赁公司开展船舶融资租赁及经营性

租赁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交易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

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

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同等文件。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9290064R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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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 2003号国银金融中心大厦 2、7、

8、14、15、17、21-27、34层

法定代表人：马红

注册资本：1,264,238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无，许可经营项目是：经营融资租赁业务；转

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

吸收非银行股东 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

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非银行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109QF1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华盛路 1号企业天地 8号楼 37层

法定代表人：胡文勇

注册资本：1,08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向非银行

股东借入 3个月（含）以上借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发行非资本

类债券；接受租赁保证金；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在境内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业务；向项目公司发放股东借款，为项目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履约担保；

固定收益类投资业务；提供融资租赁相关咨询服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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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

类型

被担保人

名称

被担保人类

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

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泰州口岸

船舶有限

公司

其他

泰州长越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 70%

股权、泰州长勤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持

有 30%股权

91321203755888466N

法人

大西宁海

运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不适用

法人

大兰州海

运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不适用

法人

大拉萨海

运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不适用

法人

大太原海

运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不适用

法人 大澳门海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不适用



第 9 页 共 13页

运有限公

司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法人

大银川海

运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不适用

法人

大昆明海

运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香港全资子公

司海通国际持有

100.00%股权

不适用

（二）主要财务指标

被担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净

额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大西宁海

运有限公

司

2,811.35 2,803.17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7

大兰州海

运有限公

司

2,811.35 2,803.17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7

大拉萨海

运有限公

司

8.18 0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7

大太原海

运有限公

8.18 0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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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大澳门海

运有限公

司

8.18 0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8

大银川海

运有限公

司

2,811.35 2,803.17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7

大昆明海

运有限公

司

8.18 0 8.18 0 -0.07 8.38 0 8.38 0 -0.57

注：截至公告披露日，以上被担保方均非失信被执行人。泰州口岸船舶有限

公司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截至2025年末，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低于

70%，整体财务结构稳健；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充足、可持续的债务偿付能

力。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30日，注册地为泰州市高港区口岸

街道龙窝南路66号，注册资本63,6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戚文川。泰州口岸

船舶有限公司是国内十强民营造船企业、泰州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骨干企业之

一。公司是首批进入工信部《船舶行业规范条件》“白名单”企业，通过工信部

及江苏省经信委一级I类钢质一般船舶生产企业条件评价，获得职业健康安全、

质量、环境、能源和两化融合五大管理体系认证。

四、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融资租赁

1、出租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幸福一号租赁有限

公司及天津幸福二号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西宁海运有限公司、大兰州海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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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赁物：2艘 62,000 DWT多用途重吊船

4、租赁方式：融资租赁

5、融资金额：不超过 5,688.20万美元

6、租赁期限：自船舶交付起 12年

（二）经营性租赁

1、出租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远航二号租赁有限

公司、天津远航三号租赁有限公司、天津远航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2、承租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拉萨海运有限公司、大太原海运有限公司、

大澳门海运有限公司

3、租赁物：3艘 62,000 DWT多用途重吊船

4、租赁方式：经营性租赁

5、租金水平：固定租金总额不超过 8,409.60万美元，浮动租金与指数挂钩

6、租赁期限：自船舶交付起 12年

（三）经营性租赁

1、出租人：中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承租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银川海运有限公司、大昆明海运有限公司

3、租赁物：2艘 62,000 DWT多用途重吊船

4、租赁方式：经营性租赁

5、租金水平：固定租金总额不超过 5,518.80万美元，浮动租金与指数挂钩

6、租赁期限：自船舶交付起 12年

（四）担保协议

本次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业务将由公司为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2.84亿美元，并由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董事

长戚文川及董事、总经理张涛提供反担保；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大西宁海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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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100%股权、大兰州海运有限公司100%股权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质押，用于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此外，上述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

业务将由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西宁海运有限公司、大兰州海运有限公司、大拉萨

海运有限公司、大太原海运有限公司、大澳门海运有限公司、大银川海运有限公

司、大昆明海运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固定租金不超过

1.39亿美元，浮动租金与指数挂钩。

本次交易相关合同尚未签署，最终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员代表公司签署具体的合

同等文件。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优化筹资结构，有效减少新造船舶前期资金压力，为稳健经营

提供流动性支撑，进一步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动力，同时公司通过融资租赁及经

营性租赁的方式可保障该等船舶的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对泰州口岸船舶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被担保人具备偿

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6月1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

额为312,913.81万元人民币（以2026年6月10日汇率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9.21%。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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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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